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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建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梁永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梁永恒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18,020,680.46 479,314,264.56 479,314,264.56 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659,840.43 50,977,621.73 50,977,621.73 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8,224,182.10 50,441,336.36 50,441,336.36 -4.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6,163,840.13 -82,496,319.03 -82,496,319.03 40.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0.04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0.0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 2.52% 1.59% 0.0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308,157,650.45

4,008,289,

949.65

4,008,289,949.65 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42,486,723.02

3,241,746,

105.85

3,241,746,105.85 3.1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09,751.9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970,421.4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812,003.75 保本理财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2,106.5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60,585.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4,323.34

合计 7,435,658.3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85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国有法人 74.89% 1,017,244,800 0

广州新华城市发

展产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7% 63,414,633 0

广州国寿城市发

展产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4% 52,105,69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1% 12,328,550 0

张理楚 境内自然人 0.46% 6,313,815 0

广州市金宏利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6% 4,910,000 0

严文华 境内自然人 0.34% 4,662,876 0

林丹 境内自然人 0.34% 4,584,071 0

欧梦婕 境内自然人 0.31% 4,233,228 0

周明华 境内自然人 0.28% 3,743,392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1,017,244,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7,244,800

广州新华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63,414,633 人民币普通股 63,414,633

广州国寿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52,105,690 人民币普通股 52,105,69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328,550 人民币普通股 12,328,550

张理楚 6,313,815 人民币普通股 6,313,815

广州市金宏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9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10,000

严文华 4,662,876 人民币普通股 4,662,876

林丹 4,584,071 人民币普通股 4,584,071

欧梦婕 4,233,228 人民币普通股 4,233,228

周明华 3,743,392 人民币普通股 3,743,3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因广州新华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国寿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

实际控制人同为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新华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与广州国寿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构 成一致行动人。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

露管理方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账款：截至2019年3月31日，应收账款247,036,802.37元，比年初增长188.27%，同比增长6.6%，

对比年初增长的主要原因是：①与行业销售回款周期性有关，行业销售回款周期一般在年底；②公司加大

二三线城市销售网点拓展，增加了部分应收账款。

2、在建工程：截至2019年3月31日，在建工程28,192,409.34元，比年初增长122.47%，主要原因是增城

二期和文化中心在建项目。

3、 预收款项： 截至2019年3月31日， 预收款项27,001,847.23元， 比年初增加37.12%， 主要是公司

Schimmel品牌采取先款后货的销售模式。

4、应付职工薪酬：截至2019年3月31日，应付职工薪酬59,302,980.92元，对比年初下降31.93%，主要

是公司2018年计提的年终奖在2019年初发放所致。

5、税金及附加：2019年1-3月税金及附加8,637,968.64元，同比增长53.68%，主要是缴交上年度已计

提的增值税的附加税。

6、投资收益：2019年1-3月投资收益7,812,003.75元，同比增长167.52%，主要是委托理财收益增加所

致。

7、资产处置收益：2019年1-3月资产处置收益-409,751.99元，去年同期-54,913.98元，为处置固定资

产增加所致。

8、营业外支出：2019年1-3月同比减少78.90%，主要是捐赠支出减少。

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9年1-3月同比增长40.81%，变动原因主要是本期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1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9年1-3月同比增长40.84%，变动原因主要是工程款支出减小。

1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9年1-3月同比减少94.39%，主要原因归还银行借款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591,000,

000.00

429,000,

000.00

565,000,

000.00

7,812,

003.75

591,000,

000.00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股票 591,478.50 245,813.40 0.00

3,408,

612.48

自有资金

基金

188,000,

000.00

188,000,

000.00

自有资金

其他 7,200,000.00

7,200,

000.00

自有资金

合计

786,791,

478.50

245,813.40 0.00

429,000,

000.00

565,000,

000.00

7,812,

003.75

789,608,

612.48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建宁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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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0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送达的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19年4月25日上午10:30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文化中心五楼会议室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名，其中：王怀坚采用通讯方

式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李建宁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广州珠

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一、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1、以8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梁永恒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证券日报》。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以8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第一季度

报告正文》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日

报》。

3、以8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舒密尔钢琴（中国）有限公司的议案》

《关于设立舒密尔钢琴（中国）有限公司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日报》。

二、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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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聘任情况概述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于2019年4月3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兼财务负责人麦燕玉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麦燕玉女士因到龄退休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战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

负责人的议案》，同意聘任梁永恒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聘任梁永恒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是在充分了解

其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等综合情况基础上进行的，经审阅梁永恒先生的个人简历等相关材料，

独立董事认为：梁永恒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

任职条件，其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情

形。 公司本次聘任财务负责人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聘任梁永恒先生为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二、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

梁永恒先生个人简历

梁永恒先生，1980年11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中级会计师，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取得学士学位。 曾任职于广东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州合锦嘉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入职珠江钢琴，现任公司财务管理部经理、广州珠江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止本公告日，梁永恒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财务负

责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国家公务员；其任职

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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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立舒密尔钢琴（中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根据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钢琴” 或“集团公司” ）战略发展需要，

集团公司下属三级控股子公司Schimmel-Verwaltungs� GmbH（翻译为： 德国舒密尔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Schimmel公司” ）于境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设立舒密尔钢琴（中国）有限公司（暂定

名，以工商核准为准，以下简称“舒密尔中国” ）。

（二）集团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舒密尔钢琴（中

国）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集团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本次项目由Schimmel公司出资，资金为自有资金，将根据相关政策及公司发展需求进行分期认缴。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舒密尔钢琴（中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38号（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4、经营范围：钢琴销售及售后、维修服务等。（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三）舒密尔中国的股东构成及介绍

Schimmel公司为舒密尔中国的股东，持股比例为100%。

1、注册资本：38万欧元

2、主营业务：钢琴研发、生产和销售

3、成立时间：1885年

4、注册地：德国布伦瑞克，Friedrich-Seele-Stra?e� 20,� 38122� Braunschweig,� Germany

5、执行董事：陈兆殷

6、 股权结构：2016年珠江钢琴全资子公司珠江钢琴集团欧洲有限公司收购Schimmel公司90%的股

权，德国舒密尔两合公司持有Schimmel公司10%的股权。

7、其他说明：Schimmel公司主要销售四个系列的立式琴和三角琴，定位由高到低分别为Konzert（音

乐会系列）,� Classic（经典系列），International（国际系列）和Wilhelm（威廉）。Konzert和Classic品牌

主要销售对象是专业钢琴演奏者，而International和Wilhelm品牌则主要针对业余爱好者和初学者。 此外

还拥有May� Berlin,� Sabel,� Fridolin等知名品牌。钢琴产品主要在欧洲(主要是德国、法国、瑞士等)，美国

和亚洲销售。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目的

设立舒密尔中国有利于Schimmel公司规范管理中国市场，提高服务和加强品牌推广，能更好地结合

珠江钢琴在国内同行业的强大资源优势，扩大Schimmel钢琴在中国的销售规模和市场份额。

（二）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市场风险：虽现阶段国内高端钢琴市场需求逐渐扩大，但市场竞争较为激烈，项目产品推广、销售具

有一定挑战性，竞争者的市场影响力（企业投入广告等）和竞争者的产品定价都存在未知及变动的风险，

同时，与竞争者对信息和获取能力的不同也会造成信息不对称，这些不确定性都有未来造成企业损失的可

能。

舒密尔中国将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及时更新销售计划以保障产品推广及销售，并根据销售情况合理控

制成本费用，同时加大市场广告的投入，获得更大的市场影响力占比；此外，加大培训力度，对销售、技术服

务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尽快提升人员的业务水平；加大投入力度，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市场推广，

进一步降低经营风险。

2、审批风险：舒密尔中国的设立登记、批准经营需相关政府部门审批核准，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公司将

加强与审批机构的沟通交流，降低审批风险。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完善集团公司产品布局，提升资源共享效率

本项目成立舒密尔钢琴（中国）有限公司，专注于Schimmel品牌在中国地区的运营、销售，可更好的

利用丰富的国际资源，应对市场的挑战和竞争。 舒密尔中国作为Schimmel品牌中国运营公司，能够加强

Schimmel公司与集团公司联系，加强与德国公司的技术交流，进一步提升集团公司的高端技术产品研发

水平。 舒密尔中国成立对集团公司品牌体系丰富化和高端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2、扩大中国地区市场份额，做大做强Schimmel品牌

舒密尔中国成立有利于对Schimmel公司的销售实行更加精细化的管理， 促进Schimmel公司管理结

构的合理化；能更加直观了解和掌握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及时应对和收集市场信息和扩大Schimmel品

牌在中国的销售规模和市场份额；完善国内运作模式及市场布局，大力开展品牌建设宣传工作，提高品牌

在国内的知名度；能够更好地为公司主业提供服务，充分结合投资双方的优势，利用各种营销渠道、技术优

势，开拓更多的市场，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同时，有利于Schimmel公司整合外部资源，为Schimmel公

司品牌提升提供全方位服务；也有利于集团公司整合外部营销资源和营销人才，提高集团公司的影响力，

增强集团公司的竞争优势。

3、增强一体化服务，提高品牌竞争力

为应对变化多端的钢琴市场，针对高端钢琴市场成立舒密尔钢琴（中国）有限公司，专注发展中国高

端钢琴品牌市场，同时更加积极、有效的完善品牌服务，加强售后服务，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四）其他

集团公司将紧密关注本次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如有需披露事项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披露。

四、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设立舒密尔钢琴（中国）有限公司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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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4月25日14：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38号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文化中心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建宁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020,193,8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5.10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020,185,9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5.106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7,9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953,2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4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945,3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43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7,9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6％。

（三）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

请的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议案1.00《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0,192,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1,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2,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68％；反对1,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议案2.00《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0,192,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1,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2,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68％；反对1,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独立董事刘涛先生代表独立董事进行了2018年度述职。

（三）审议通过议案3.00《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0,192,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1,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2,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68％；反对1,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议案4.00《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0,192,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1,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2,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68％；反对1,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议案5.00《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0,192,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1,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2,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68％；反对1,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议案6.00《2018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0,192,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1,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2,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68％；反对1,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议案7.00�《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0,192,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1,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2,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68％；反对1,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议案8.00《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9,246,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1％；反对947,64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5,6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4842％；反对947,6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8.515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朱利律师、贾喆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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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056

、

200056

证券简称：皇庭国际、皇庭

B

公告编号：

2019-35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马礼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晓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吴毛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3,142,493.56 183,239,175.33 1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166,616.87 13,067,053.24 1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1,207,375.55 7,318,889.55 53.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6,566,599.74 -71,665,804.82 76.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8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8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 1.42% 0.0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20,095,628.77 1,586,565,537.83 -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44,323,209.33 1,028,809,688.55 1.51%

备注：

1.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上年同期数由13,014,054.63元调整为13,

067,053.24元，增加52,998.61元，主要原因系未剔除归属于少数股东损益，但对上

年同期净利润无影响；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上年同期数由13,184,

084.50元调整为7,318,889.55元，减少5,865,194.95元，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包含公

司购买理财产品取得的投资收益以及政府补助款，但对上年同期净利润无影响。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41,917.02

主要系取得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政

府补助款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078,977.94

主要系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取得的

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4,081.16

减：所得税影响额 784,357.8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376.95

合计 3,959,241.3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

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

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77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马礼斌 境内自然人 51.60% 80,156,250 80,156,250 质押 26,500,000

中山市盛和正道

投资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04% 17,154,505 17,154,505

魏来金 境内自然人 4.78% 7,426,745 5,570,059 质押 5,190,000

广发信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5% 7,070,000 0

长安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长

安信托－皮阿诺

2018员工持股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66% 2,580,500 2,580,500

张开宇 境内自然人 1.38% 2,137,500 0

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22% 338,900 0

李茂洪 境内自然人 0.21% 323,000 0

张昶 境内自然人 0.17% 262,800 0

杨佩慧 境内自然人 0.16% 241,6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0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70,000

张开宇 2,13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137,500

魏来金 1,856,686 人民币普通股 1,856,686

法国兴业银行 338,900 人民币普通股 338,900

李茂洪 323,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3,000

张昶 262,800 人民币普通股 262,800

杨佩慧 241,6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600

深圳市林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林园投资21号私募投资基金

217,271 人民币普通股 217,271

黄绍庆 183,1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100

张子清 180,9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10名股东中，马礼斌先生系中山市盛和正道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为一致行动人。（2）除“（1）” 已列明的关系外，公司未知前10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3）除“（1）” 已列明的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余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

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

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81,826,398.04 397,791,668.28 -54.29% 主要系报告期内进行现金管理及支付材料款

预付款项 11,569,531.72 17,763,247.16 -34.87% 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材料款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303,202,909.60 220,316,497.94 37.62%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979,460.00 20,492,822.54 -31.78% 主要系报告期内已购设备完成验收

应付职工薪酬 22,071,119.13 36,624,984.78 -39.74%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2018年计提的年终奖金及提成

应交税费 9,384,231.47 5,996,118.17 56.51%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应缴未缴增值税及附加税增加

2、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52,566.62 -235,752.44 -122.30% 主要系支付应收账款保理利息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444,943.72 - - 主要系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及存货减值准备增加

其他收益 2,641,917.02 1,737,208.32 52.08% 主要系报告期内取得政府补助款增加

投资收益 2,078,977.94 5,535,221.43 -62.44%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同比减少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6,566,599.74 -71,665,804.82 76.61%

主要系报告期内大宗业务材料采购款及安装运输费增

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7,705.78 - -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应收账款保理利息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

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

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01月19日 其他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礼斌

日期：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853

证券简称：皮阿诺 公告编号：

2019-033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郑康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小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亚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17,564,153.73 220,585,346.19 221,056,812.57 -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250,615.90 53,272,239.76 51,238,430.14 -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45,132,311.12 28,186,503.95 26,085,780.63 73.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0,333,996.54 287,798,962.43 292,525,982.96 -48.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0.04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0.0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1.00% 1.00% -0.1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3,189,286,047.73

13,254,846,

349.11

13,254,846,

349.11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02,397,203.49

5,360,676,

343.88

5,360,676,

343.88

0.78%

注：追溯调整上年同期数的原因为上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上年公司收购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深圳市皇庭航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庭航务” ）和重庆皇庭珠宝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皇庭” ）100%股权。 上述股权收购

事项完成后，皇庭航务和重庆皇庭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由于上述事项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2号-企业合并》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公司在编制比较会计报表时，对合并财务报表

上年同期数进行追溯调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428,021.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0,701.2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227.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788.68

合计 2,118,304.7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

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

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44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皇庭产业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73% 255,346,752 质押 229,282,152

深圳市皇庭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60% 253,891,877 质押 242,165,940

苏州和瑞九鼎投

资中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18% 96,134,276

百利亚太投资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6.18% 72,634,060 质押 55,000,000

鍾志強 境外自然人 1.84% 21,576,850 质押 16,431,188

霍孝谦 境内自然人 1.70% 19,940,178 质押 19,940,178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39% 16,350,844

中铁宝盈资产－

浦发银行－中铁

宝盈－宝鑫77号

特定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23% 14,479,698

皇庭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7% 12,655,252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四组合

其他 1.02% 12,00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255,346,752 人民币普通股 255,346,752

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3,891,877 人民币普通股 253,891,877

苏州和瑞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6,134,276 人民币普通股 96,134,276

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72,634,060 境内上市外资股 72,634,060

鍾志強 21,576,85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1,576,850

霍孝谦 19,940,178 人民币普通股 19,940,178

BOCI�SECURITIES�LIMITED 16,350,844 境内上市外资股 16,350,844

中铁宝盈资产－浦发银行－中铁宝

盈－宝鑫77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4,479,698 人民币普通股 14,479,698

皇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2,655,252 境内上市外资股 12,655,25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1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及其控股的百利亚太、皇庭投资、皇庭产业控股、皇庭国际集团为一致

行动人，截至本报告期末，合计持有公司595,899,56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70%。除此之外，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

情形。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控股的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

份253,891,877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11,070,316股；其控股的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

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255,346,752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16,000,0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451,017,771.28 0.00

报告期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通过 “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 核算的金融资产调整至” 交

易性金融资产” 列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136,464,487.45 236,020,771.82 -42.18% 本期收回了部分长期应收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51,017,771.28

报告期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通过 “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 核算的金融资产调整至” 交

易性金融资产” 列示。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营业成本 56,713,280.92 81,256,366.17 -30.20%

公司发展战略主要为商业运营服务业务，本

期其他业务减少导致营业成本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0,333,996.54 292,525,982.96 -48.61%

主要是本报告期金融业务发放贷款的净减

少额同比减少，使得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同

比下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794,720.08 301,624,437.68 -103.58%

主要是本报告期减少对外出售金融资产，投

资活动流入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A、B股共1,485,844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13%。

回购股份类别：A股，累计回购股份数量：1,135,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4.57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人民币4.31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4,999,469.04元（含交易费用）。

回购股份类别：B股，累计回购股份数量：350,1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最高成交价为港币2.86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港币2.76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港币994,001.98元（含交易费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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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二

○

一九年

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二〇一九年第八次临时会

议的通知，会议于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郑康豪、邢福俊、陈小

海、刘海波、李亚莉、曹剑、熊楚熊、王培、汪军民。 公司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九人。 会议由郑康豪董事长主

持。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二〇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二〇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议案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关于向渤海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本公司拟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具体

内容如下：

金额：人民币18000万元；

期限：不超过24个月；

利率：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上浮30%，即6.175%/年,(最终利率以与渤海银行签订合同为准)；

用途：用于申请人及下属公司日常经营周转；

担保方式：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及其控制的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为该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皇

庭国际及其下属公司将持有的子公司部分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以上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金额和条件以渤海银行最后审批为准。

议案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6日


